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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392委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2年1月3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1時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地下室會議廳。 

參、出席委員：黃委員健弘、周委員傑民、楊委員傑、楊委員文彬、

黃委員羨喜、廖委員建智、蘇委員聰祥、傅委員秀連

翁委員書敏、鍾委員美珠。 

肆、請假委員：  

伍、列席人員：湯召集人文章、游副總幹事燕玲、劉組長玉鳳、謝專

員雲詠、主計室阮主任靜如、人事室曾主任淑芬、政

風室楊主任國甫。 

陸、主    席：顏主任委員新章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月圓 

柒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第391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第四組 

案    由: 本縣警察局玉里分局來函，投票日當日玉里鎮中城里1號候 

         選人配偶於投開票所駐足，比出「1號」候選人手勢，案經 

         民眾匿名檢舉，復經玉里分局檢視影像，有比出「1號」手 

         勢，疑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，提請審議。 

執行情形:依決議不予處理。 

決   議：准予備查。 

二、上級來文摘錄報告： 

來文單位 摘錄 處理情形 

中央選舉委員會 案係中選會 111年 12月 27日中選 遵照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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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字第 1110027492號函復雲林縣

環境保護局，有關競選廣告物認定

一案。 

查標語、旗幟、看板等是否屬競選

廣告物，中選會並未訂定認定標

準，惟對於廣電媒體播送內容是否

屬競選廣告，前經中選會 103年

11月 11日以中選法字第 10300250         

10號函釋，如：出現候選人姓名     

、政黨名稱、標語、旗幟、看板號

次等相關之影像、聲音及文字，依

通常一般人經驗，一看即知者，即

屬之。 

所詢廣告載體雖有不同，且為負面

文宣，基於相同法規用詞應作同一

解讀及法秩序一致性原則，上開標

準，自非不得自行審酌適用或徵詢

地方選舉委員會協助認定之。 

三、工作報告:  

第一組: 

   一、花蓮縣富里鄉第19屆鄉長當選人張容榕女士，未於111年12月 

       25日宣誓就職，依宣誓條例第3條規定：「因故未能於規定之 

       日宣誓就職者，應另定日期舉行宣誓」。另依同條例第8條規 

       定：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：「應另定日期舉行宣誓而仍未依規 

       定宣誓者，視同缺額」。本案俟縣政府函知鄉長出缺後，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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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，在出缺之日起3個月內辦理富 

       里鄉長出缺補選。 

   二、本會111年12月16日於國軍英雄館辦理「111年地方公職人員 

       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1案」選務工作檢討會，相關提 

       案經提報中央選舉委員會，業經該會於111年12月29日舉行選 

       務工作檢討會作成決議，並函覆本會（附件如后）。    

第四組: 

一、 本會常任監察小組委員經簽請主任委員核示後函報中央選舉 

委員會聘任共5位，為湯召集人文章、蔡委員雲卿、魏委員

清河、黃委員增樟及徐委員世麗，任期自112年1月1日起至1

15年12月31日。 

   二、本會與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已簽訂112年健康 

       管理醫院合約，適用對象包含本會委員、常任監察小組委員 

       及同仁，相關事項請參閱附件。 

玖、討論提案：無    

壹拾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壹、散會時間：上午12時00分 


